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明湖院区实验室部分消防设施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
明湖院区实验室根据消防要求，需增加消防烟感10个、消防应急灯9个、安全出口指示灯8个、逃生方向指示灯4个、消防喷头13个、消防喷头移位调整3个、报警系统改造人工、主机程序编程等，具体详见下方表格，报价需包含施工所需所有材料、人工、税金和管理费等。该项目最高限价2.8万元。
二、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参数
	单位
	数量

	1
	消防烟感增加
	北大青鸟
	个
	10

	2
	消防应急灯
	台谊，3W
	项
	4

	3
	消防应急灯
	台谊，6W
	项
	5

	4
	安全出口指示灯
	台谊
	项
	8

	5
	逃生方向指示灯
	左向3个，右向1个
	根
	4

	6
	消防喷头增加
	/
	个
	13

	7
	消防喷头移位调整
	/
	个
	3

	8
	PVC线管
	16mm
	米
	120

	9
	金属线条安装
	20*10
	米
	20

	10
	消防报警电线
	NH-RVS 2*1.5
	卷
	4

	11
	明盒PVC
	86H50
	个
	40

	12
	金属软管
	16mm
	卷
	3

	13
	消防报警系统辅料
	
	项
	1

	14
	报警系统改造人工
	
	项
	1

	15
	主机程序编程修改
	
	项
	1

	16
	喷淋管路系统放水
	
	项
	1

	17
	消防专用塑料管道
	承压20公斤
	项
	1

	18
	专用胶水
	
	项
	1

	19
	管道支架
	
	个
	11

	20
	消防管道改造人工费
	
	项
	1

	21
	消防管道系统试压
	
	项
	1

	
	小计
	
	
	


   注：报价含税金和管理费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子包的投标。
3、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实行资格后审。
三、投标要求：
1、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1营业执照复印件；
1.2提供消防改造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1.3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1.4项目质量保证书、廉洁承诺书；
1.5投标一览表及投标报价表；
1.6近三年类似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1.7服务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量保证措施、施工方案、培训方案、售后服务方案等；
1.8其他技术商务评分相关资料；
1.9标书文件需装订胶装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2、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东院区11楼1114室）报名，本项目接受电话报名，联系人：肖老师、姚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22日17时。
3、本次议标定于2026年4月23日9时，地点：16号楼2楼218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4、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四、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五、商务条款：
交货方式：根据医院实际要求完成施工 。
交货时间：按院方要求提供。
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2月内支付。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6-4-15


项目评分表
	投标单位
评分细则
	

	技术商务分70分
	项目采购需求中“采购清单”的响应情况（30分）
根据供应商响应采购文件 “采购清单要求”符合情况，综合评议，酌情给分，满分30分。
	

	
	业绩（2分）
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中签订时间、发票日期为准）至今，同类项目业绩情况，每提供一份业绩证明材料得1分，最高2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扫描件或发票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施工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量保证措施、施工周期、施工流程等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18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操作指导、培训人员、培训时间安排等进行评议，酌情给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保期、服务响应时间、技术支持、服务体系等进行评议，酌情给分（10分）
	

	价格分 
30分
	评标基准价=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格”中最低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
基准价得分为满分30分。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参与评审的价格）×30%×100
注：1、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
2、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
	

	
	总      分
	



备注：
1）评委根据评标情况逐栏打分，每栏分值不得超出本栏规定的分值范围；
2）各评分因素分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3）评标过程中有其他未尽事宜，由评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